
德财基〔2025〕审结字012号

关于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

结算的评审报告
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处：

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，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结算进行了评审。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处建设，湖南中大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，湖南兴邦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实施监理，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取湖南省志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实施。中标金额为2040.4897万元。

本工程为尚德路（K10+573~K10+932.546）段，道路呈南北走向，南起民建路K10+573，北至政德路口，道路全长359.546m,道路面宽44m，机动车行道两则各15m,中央分隔带3m，绿化带两则各1.5m，非机动车道两则各2m，人行道两则各2m；机动车行道结构层50cm水泥稳层碎石层+18cm沥青砼面层，非机动车道结构层30cm5%水泥稳层碎石层+8cm沥青砼面层，人行道机制砼人行道板；南侧人行道下设置D400 给水管723m，平均埋深约1.3m;道路南侧布置雨水管，平均埋深3.5m，管径D300-D600采用混凝土承插管791m；道路北侧布置污水管，平均埋深2.6m,管径D400采用混凝土承插管677m；安装LED路灯20套；电力管群敷设4*φ167CPVC，平均埋深1.2m，长度6240m，弱电管群敷设6*φ110UPVC。
绿化栽植行道树φ15香樟75株，3m中央分隔带栽植双面红继木、红叶石楠、春鹃等色带，1.5m绿化带满铺草皮。

二、评审依据

1.建设单位报送的《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》结算资料，包括结算书、竣工图、签证单、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；
2.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2020<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>及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》的通知》（湘建价〔2020〕56号）；

3.湖南省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（2022年度第一期）>的通知》（湘建价〔2022〕146号）;

4.常德市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期间建设工程材料的通知及市场询价；

5.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。
6.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性及其他文件。

三、评审范围及程序

（一）评审范围

常德经开区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结算工程费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1.成立评审小组，熟悉资料，制定评审方案；

2.组织现场踏勘、测量，留取影像资料；

3.审查、取证、计量、分析、汇总，形成初步评审结论；

4.组织对账，形成评审意见，由其各方签字确认；

5.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，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。

四、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
1.拆除原20cm水泥稳定基层、混凝土渣外运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67万元；

2.路基清表土方、场区内堆积土方及环保车外运工程量多计，审减56.3万元；

3.合同内外购黄土回填工程量按合同外重组价计，黄土成本费价格审减，审减84.1万元；

4.路基路面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工程量多计，审减41万元；

5.人行道及平立石、八字口及接线工程量多计，审减8.8万元；

6.绿化铺种麦冬、回填种植土等工程量多计，审减5.3万元；

7.签证单3砖渣外运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41万元；

8.签证单7（震损补偿费）不计，审减5.06万元；

9.施工围挡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69万元；

10.人脸识别智慧管理设备系统单价偏高，审减1.2万元；

11.喷淋系统安装及使用费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62万元；

12.路灯管线及模板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5.5万元；
12.沟槽内回填砂砾石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6.82万元；

13.钢筋混凝土承插排水管工程量多计，审减20.9万元；

14.合同内主材价差调整，审减110.97万元；

15.其他及取费相应调整，审减14.3万元； 

16.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按票据金额实计，审减12.6万元；

17.按合同约定合同外下浮5％，审减6.5万元。

五、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
本工程合同金额为2040.49万元，审定金额1643.34万元，相比合同造价减少397.15万元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1.签证场外砖渣外运、前期水电接入、增加临时排水管等工作内容增加造价62.2万元；
2.路基回填材料变更且黄土单价调整，减少金额44.3万元；

3.土方外运工程量减少，减少金额45.1万元；

4.道路路面工程量减少，减少金额90.8万元；
5.绿化栽植工程量减少，减少金额17.2万元；
6.路灯工程管线及模板工程量减少，减少金额19.7万元；

7.给排水、综合管网等工程量减少，减少金额56.4万元；
7.扣减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，减少12.6万元；

8.合同内主材价差根据是施工期调整，减少金额110.97万元。

六、评审结论
本工程送审金额为20509676元，审定金额为16433449元（工程费用），审减金额为4076227元，审减率19.87%。（详见附表）

其中：初审审定金额17292684元，复审审定金额16433449元。（详见附件）
根据德财发〔2020〕5号文相关规定，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%及以上，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38534元，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，请建设单位落实。

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、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计价文件、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，基于现有评审资料、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，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。
评价与建议

建设单位应加强工程事前事中管理，特别是对建筑材料的采购和进出场应符合相关程序和相关规定，避免在结算时存在争议。  

八、评审人员

初审机构：湖南国方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

初审人员：彭卫辉、田杰娥        初审负责人：彭卫辉

内审人员：元惠敏、杨洋、张敏    技术负责人：高绍娟

项目负责人：梅智凯
2025年1月26日

附件：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

附件
	尚德路(民建路-政德路)新建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

	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送审金额
	初审金额
	内审金额
	审减金额
	备注

	一
	合同内工程
	18987345
	15307168
	14803889
	4183456
	

	1
	土石方工程
	4066152.96
	1462000.21
	1266179.38
	2799973.58
	

	2
	道路工程
	9522076.51
	9122778.47
	9010730.41
	511346.10
	

	3
	排水工程
	1640324.4
	1248270.91
	1215769.96
	424554.44
	

	4
	绿化工程
	385524.62
	348933.55
	332612.91
	52911.71
	

	5
	城市家俱
	14910.43
	14910.43
	14910.43
	0.00
	

	6
	交通设施
	160841.03
	160841.03
	130027.39
	30813.64
	

	7
	路灯工程
	690042.41
	589471.11
	535483.16
	154559.25
	

	8
	综合管网
	1535133.92
	1479122.01
	1479122.01
	56011.91
	

	9
	给水工程
	972338.27
	880840.18
	819052.99
	153285.28
	

	二
	合同外增加
	985451
	2410011
	2413260
	-1427809
	

	1
	清单外组价及变更与签证
	985451.09
	2410011.1
	2413259.92
	-1427808.83
	

	三
	合同内材料调差
	0
	-721901
	-1109688
	1109688
	

	四
	扣减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
	0
	-155068
	-126393
	126393
	

	五
	合同外下浮5％
	0
	-84406
	-65179
	65179
	按合同约定

	六
	弃土处置费
	536880
	536880
	517560
	19320
	

	七
	合 计
	20509676
	17292684
	16433449
	4076227
	19.87%


注：根据德财发〔2020〕5号文相关规定，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%及以上，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38534元，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，请建设单位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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